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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（2025 年 1803 号）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食品监督抽检信息的通

告》（2025 年第 1 号），涉及东城街道 6 家经营者。现将不合格

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东莞市东城喜英蔬菜档销售的“老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南路东城段 5 号 1 栋

1086 室的东莞市东城喜英蔬菜档销售的“老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

年 10 月 12 日），铅(以 Pb 计)、镉(以 Cd 计)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铅(以 Pb 计)、镉(以 Cd 计)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

老姜的违法行为；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

三条的规定，构成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

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

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

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

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

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

规则》第十五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

予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

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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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

我局责令其改正，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

进货时没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；二、

对当事人涉嫌销售铅(以 Pb 计)、镉(以 Cd 计)含量超过食品安

全标准限量的老姜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贰佰贰拾元（¥220）

并处罚款叁佰元（¥300）。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伍佰贰拾元

（¥520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﹝2024﹞181224242 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铅(以Pb计)、镉(以Cd计)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

而不是该档导致的。

二、东莞市东城玉美蔬菜档（个体工商户）销售的“洗水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商业街 20号 5栋 194

档的东莞市东城玉美蔬菜档（个体工商户）销售的“洗水姜”（购

进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12 日），噻虫胺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噻虫胺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洗水姜的违法行为；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构成没

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

格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

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

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五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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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和第四款的规定，我局责

令其改正，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进货时

没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。二、对当

事人销售噻虫胺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洗水姜的违法行

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壹佰贰拾元陆角（¥120.6）并处罚款伍佰元

（¥500）；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陆佰贰拾元陆角（¥620.6）（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﹝2025﹞180106004 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噻虫胺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档导致的。

三、东莞市东城海燕蔬菜店销售的“黄瓜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温塘砖窑综合市场 240-241 号的

东莞市东城海燕蔬菜店销售的“黄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10

月 20 日），噻虫嗪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店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噻虫嗪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黄瓜的违法行为；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，构成没有

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

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

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

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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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五条第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其改正，

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进货时没有依法履

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噻

虫嗪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黄瓜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

得壹佰柒拾贰元（¥172）并处罚款叁佰元（¥300）。以上罚没款

合计人民币肆佰柒拾贰元（¥472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

罚﹝2024﹞181225243 号）。

（三）该店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噻虫嗪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店导致的。

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已将不合格情况通报供

货商所在辖区监管部门。

四、粤 SF5M35（东莞市榕祥食品有限公司）销售的“红萝

卜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莞温路 552 号的粤 SF5M35（东

莞市榕祥食品有限公司）销售的“红萝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

11 月 11 日），甲拌磷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四条，已将不合格情况移送供货商所在辖

区监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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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东莞市东城文锋菜档销售的“萝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南路东城段 5 号 1 栋

1015 室的东莞市东城文锋菜档销售的“萝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

年 11 月 06 日），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

的萝卜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主动

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

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

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七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决定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其

改正，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对当事人销售氯氟氰菊酯

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萝卜的违法行

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壹拾玖元伍角（¥19.5）并处罚款肆佰元（¥400）。

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肆佰壹拾玖元伍角（¥419.5）（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﹝2024﹞181227252 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

成的，而不是该档导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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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已将不合格情况通报供

货商所在辖区监管部门。

六、东莞市东城王平蔬菜档销售的“萝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南路东城段 5 号 1 栋

1023 室的东莞市东城王平蔬菜档销售的“萝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

年 11 月 06 日），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

的萝卜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该批次食品进货时有依法履行

进货查验等义务，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

员调查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相关人员食用了上述不合格萝卜后

出现身体不适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

影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

定，我局责令其改正，并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

（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不罚﹝2024﹞181226090 号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

对其进行教育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

成的，而不是该档导致的。

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已将不合格情况通报供

货商所在辖区监管部门。


